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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36007259  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函釋，公費生於義務服務期間倘調用至主管機關服務，不符師資培育  
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規定一案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陳瑞齡 送陳/會 (代理：人事組員 謝巧慧) 　113/07/29 10:21:01  
擬：本案擬陳閱後公告周知，文存。   

2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陳瑞齡 送陳/會 113/07/29 12:43:52  
擬：本案擬陳閱後公告周知，文存。   

3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秘書 温喜富 送陳/會 113/07/29 16:15:46  
擬：本案擬陳閱後公告周知，文存。   

4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校長室 校長 洪金英 決行 113/07/30 16:16:17  
可   


